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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INHUA NEWS MEDIA HOLDINGS LIMITED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9）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職權範圍 

此職權範圍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通過的決議

案批准及採納。 

1. 成員 

• 委員會成員須由董事會委任，至少由三名董事組成。 
• 成員可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2. 主席 

i. 委員會主席由董事會委任； ii. 主席缺席時，其餘成員推選一人代行職責。 

3. 秘書 

• 公司秘書擔任委員會秘書； 
• 秘書缺席時，由出席成員選出代秘書。 

4. 法定人數 

• 會議法定人數為兩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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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議頻次 

• 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必要時可加開。 

6. 職責 

委員會職責包括：  

i. 審議並建議公司的使命、願景、核心價值及長期戰略方向；  
ii. 評估公司市場定位、競爭環境及新業務機會；  
iii. 研究並建議重大投資、併購、合資及資本運作項目；  
iv. 監督戰略執行情況及投資項目回報；  
v. 向董事會提交年度戰略檢討與投資評估報告。 

7. 權力 

i.  有權要求管理層提供履行職責所需資料；  

ii. 可聘請外部專業顧問，費用由公司承擔；  

iii. 可就其職權範圍內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8. 會議與報告 

• 會議記錄由秘書保存； 
• 主席應於會後向董事會報告討論事項及決議。 

9. 職權範圍修訂 

• 董事會有權修訂、補充或廢除本職權範圍。 

 

 
 


